
城镇就业规模稳步扩大
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

发布 A12 2022年9月27日 星期二
主编郑福荣沈长佑 责编张霞 美编曹峪铭 校对张丽萍

我省坚持把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领域
风险作为底线任务，切实保障劳动者合
法权益，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

源头治理取得实效。大力实施劳
动关系“和谐同行”行动计划，不断健
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，稳步推进劳动合
同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，十年来，
累计为23万户企业在线办理劳动用工
登记备案等业务，帮助48.93万劳动者
补签劳动合同。及时出台《关于维护新
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
意见》，填补制度空白。发挥典型示范
作用，全省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

2245户，努力构建“规范有序、公正合
理、互利共赢、和合共生”的新型劳动
关系。

劳动纠纷有效化解。全省共建立劳
动人事争议仲裁院135家，乡镇（街道）
调解中心组建率达99%，积极推行案件

“快立、快调、快处、快结”，2012年以来，
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21.85万件，仲裁结
案率每年均保持95%以上。我省还畅通
农民工劳动争议“绿色通道”，推广劳动
人事争议在线调解，开发劳动保障投诉
平台的微信小程序、手机App，群众劳动
维权更加便捷。

9月26日，“云南这十年”系列新闻发布会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专场发布会召开。记者从会上获悉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省人
社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紧紧围绕“劳有乐业、才有优用、技有
专长、老有颐养”的目标，加强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，以人社事业发展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，保障和改善民生。

城镇就业规模稳步扩大。随着经济
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，城乡就业
格局发生历史性改变，十年来，全省累计
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40.13万人，城镇就
业人员占比达到46.04%，比2012年提
高了22.74个百分点。高校毕业生、就业
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平稳，城镇调
查失业率总体低于预期控制目标。

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“量”与
“质”双提升。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
模稳步增长，今年已实现转移就业农
村劳动力 1567.21 万人，比疫情前的
2019 年多 343 万人。截至今年二季
度，全省外出务工人员平均月工资收
入达到 4182 元，比 2015 年增加 1314
元，增幅45.82%。

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。抓实抓细

“双创”工作，促进市场主体倍增，不断创
造新就业岗位。截至今年8月，通过“贷
免扶补”和创业担保贷款，扶持创业114
万人，发放贷款1224亿元，成为全国第
三个贷款发放总量超千亿的省份，带动
就业316万人次。

劳务品牌集群效应初步显现。我省
坚持“市场化运作、规范化培育、技能化
开发、规模化输出、品牌化推广、产业化
发展”，扎实推进“云南过桥米线”“云南
特色小吃”“云南生态咖啡”“云南生态茶
叶”等重点劳务品牌培育，全省形成“丘
北纺织工”“巍山乡厨”“鹤庆银匠”等劳
务品牌115个，有5个劳务品牌入围全国
100强，吸纳从业人员约180万人，年收
入约1090亿元。“滇字号”劳务品牌已成
为重要的“就业名片”和“质量认证”。

参保人数逐年增加。通过深入实施
全民参保计划，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
人数从2012年底的2511万人，增加到
2022年8月的3258万人，增幅29.75%；
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从295万人增加到
559万人，增幅89.49%；失业保险参保人
数从 224 万人增加到 348 万人，增幅
55.36%，基本实现各类人群制度全覆盖，
其中，法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
率达92%。

保障水平稳步提高。积极顺应群众
期盼，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，建
立社保待遇正常调整机制，稳步提高社
保待遇。十年来，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
基本养老金增幅达96%，城乡居民平均
养老金增幅达127%；工伤保险一次性工
亡补助金增幅达117%，月人均伤残津

贴、生活护理费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增幅分
别为103.36%、196.97%、123%；失业保
险金月平均水平增幅124%，有力地保障
了群众生活，促进了社会公平。

经济调节作用日益凸显。养老、工
伤、失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参保综合缴
费比例由 22.86%降至 17.19%，降幅
25%，累计为参保单位减负635亿元。
特别是2020年以来，为应对疫情冲击，
打出“降、免、减、缓、返、补、扩”助企纾困
政策的组合拳，三项社会保险共计为企
业减负298亿元，累计缓缴社保费13亿
元，发放稳岗补贴、稳岗返还资金39亿
元，从失业保险基金中累计提取近32亿
元专账资金用于大规模技能提升培训，
累计发放失业补助金27亿元，充分发挥
了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。

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。紧盯人才
数量不足这个短板，加强人才培养引进，
统筹实施“兴滇英才支持计划”青年人
才、首席技师专项，举办“云南省国际人
才交流会”“云南人才周”等招才引智活
动，建成5个柔性引才基地，在省外设立
6个招才引智工作站，大力培养人才，广
泛汇聚人才。从人社部门主管的“两支
队伍”来看，专业技术人才由2012年的
119.8 万人增加到 190.4 万人，增幅
59%；高技能人才由2012年的56.5万人
增加到135.7万人，增幅140%。目前，
全省共有“百千万”人才89人，青年人才
和青年拔尖人才1537人，首席技师389
人，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3人，全国技术

能手 80人，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 1
人、铜牌1人。

人才发展平台有效拓展。博士后科
研流动（工作）站从54个增加到160个；
县乡基层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从86个
增加到346个；专家服务基地、继续教育
基地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从19个增加
到45个，技能大师工作室达到389个，各
类人才有了发光发热、施展才华的舞
台。全省技工教育经过十年的发展，拥
有技工院校36所，在校生17万余人，毕
业生就业率长期保持在97%以上，培养
出了以党的十九大代表耿家盛、世界技
能大赛金牌获得者郑棋元等为代表的一
大批优秀高技能人才。

人社工作联系群众最广泛、服务群
众最直接。我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
根本检验标准，深入推进人社系统行风
建设和作风革命、效能革命，积极打造群
众满意的人社服务。

公共服务规范化程度持续提升。以
全国人社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
建设为契机，逐一梳理制定208项公共
服务事项标准，形成全领域的人社工作
标准体系。扎实推进“补短板”建设，协
调争取资金1.5亿元，用于207个乡镇基
层就业社保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项目建

设，全省基层平台实现县级全覆盖，乡镇
平台覆盖率达到80%。

简政便民成效显著。按照“办事不
求人、审批不见面、最多跑一次”的要求，
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开展“人社服务快
办”行动，取消60余项证明材料事项，政
务服务事项中免予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事
项占89%，承诺件办理时限压缩69%，

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占93%，“全程网办”
事项占比74%，网上可办率达到99%。
省本级人社权责事项从原来的169项精
简到57项，精简率66%。

我省立足人社职能，围绕“就业促增
收、技能提素质、社保保生活、人才增活
力”，靶向施策、精准发力，举全系统之力
投入脱贫攻坚。

坚持就业帮扶促增收。扎实开展
“零就业家庭清零行动”“转移就业百日
行动”，在502个脱贫行政村建立监测
点，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设立699
个就业创业服务站（点），加强就业服务，
加大组织化转移输送力度，确保“能转尽
转”。今年，全省已实现脱贫劳动力转移
就业343.9万人（含监测对象），其中，省
外就业103.56万人。共建2508个就业
帮扶车间，开发18.59万个公益性岗位兜
底安置。据统计，脱贫县农村居民工资
性收入增长对增收贡献率达71.2%，成
为巩固脱贫的主要支撑。

坚持量身培训提技能。云南的贫困
主要是素质型贫困。我省按照“培训一
人、就业一人、脱贫一户”的思路，深入开
展“技能扶贫专项行动”，将培训工种扩
充至907个，为每名脱贫劳动力提供多
达3次以上培训机会，并给予每人每天

60元的生活费和20元交通费补贴，激发
培训积极性。十年累计发放培训补贴
41.54 亿元，培训脱贫劳动力770万人
次，让脱贫群众有了“致富之技”。

坚持社保兜底保生活。严格落实社
保扶贫“三个100%”的要求，全省755.77
万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，有548.28万符
合参保条件的人员100%参保；有104.22
万60周岁以上脱贫老人100%按时足额
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，对265.33万城乡居
民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易返
贫致贫人口、重度残疾人，由政府代缴基
本养老保险费用。

坚持人才兴业强引领。对集中连片
特殊困难地区的县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
重点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实行“三放一
限”政策倾斜，选拔5500余名“三支一
扶”人员，鼓励各类人才到基层创新创
业，持续开展专家服务基层活动，带动各
地累计投入、引进经费4.5亿元，促进基
层企业增收60.6亿元，通过人才帮扶，实
现产业振兴，推动乡村振兴。

本报记者 张田睿 杨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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